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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配套改革工程
,

我国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 提出
: “

金融

机构经营不善
,

允许破产
,

但债权债务要尽可能实现平衡转移
。

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
,

保障

社会公众的利益
。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研究分析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利弊得失
,

对于建立我

国存款保险制度不无裨益
。

美国存款保险制度是罗斯福
“

新政
”
反危机的产物

。

根据 1 93 3 年银行法案
,

联邦财政部

持股 1
.

5 亿美元
,

联邦储备银行持股 1
.

4 亿美元
,

共 2
.

9 亿美元共同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 F D IC )
,

由政府出面保障存款
,

以恢复存户对银行的信任
,

防止新的挤兑风潮
,

从而稳定了

当时遭受大萧条破坏的美国金融体系
。

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倒闭银行迅速提供债务

清偿的能力
。

该制度建立前的二十年代
,

美国年倒闭银行数约 50 0 家
,

三十年代初上升到 2 0 0 0

家左右
。

该制度建立后
,

情况旋即好转
,

最初八年
,

年倒闭数下降到 1 00 家以内
,

1 9 4 3 年至

1 9 8 0 年年倒闭数一般不超过 10 家
。

但 1 9 8 2 年以后
,

有些反常
,

倒闭数呈上升趋势
,

有时超

过百家
。

现在
,

美国有 98 %左右的银行和储贷机构参加存款保险制度
,

”
.

5 %的存款户受到保障
.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对任何有倒闭危险的投保银行贷款抢救
,

有权检查并监督投保银行的

营运
。

半个多世纪来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不仅在 1 9 5 1 年前就实现了初创时的

.2 9 亿美元的还本付息
,

而且在 1 9 8 3 年积累了大约 154 亿美元的保险基金
。

由于金融稳定
,

存

款保险公司营运成功
,

不仅对存款人的保险金额从初创时的 2
,

5 00 美元逐步调高到现在的

1 0 0
,

0 0 0 美元
,

并且有能力调低投保行缴费标准 (从存款总额 10 写的 1 / 12 降到 1 / 27 )
。

进人

八十年代以来
,

由于银行倒闭呈上升趋势
,

1 9 8 9 年后两次提高保险费率
,

达到 2
.

3 %
,

几乎

相当于 1 l/ 2 的 3 倍
。

但每户的保险金额不变
。

从 1 9 8 2 年开始
,

美国银行的倒闭数量呈上升趋势
,

至 1 98 5 年达到 1 20 家
。

比如
,

在 1 9 8 4

年仅仅为了抢救大陆伊利诺伊斯国民银行
,

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就分别注人了 45 亿美元和

5。亿美元
,

使其免于破产倒闭
。

但是
,

这一行动又带来了大银行风险经营倾向的负面影响
。

至

今
,

尽管公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不存有怀疑
,

但对其效率也提出了不少疑问
,

归纳起

来
:

一是金融环境变化对该制度的冲击
; 一是该制度因素的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1
.

不可控风险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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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从其技术本质上讲乃是一种危险管理的手段
,

一般以可控风险 (纯粹危险 ) 为对象
,

不可控风险 (投机风险 ) 一般为不可保危险
。

但是
,

存款保险是为一种政策性保险
,

渗有不

可控风险因素
,

随着迅速变化着的金融环境
,

不可控风险得以强化
。

诸如
:

( )l 利率风险的强化

美国在 1 9 8 0 年通过了要求到 1 9 8 6 年 5 月为止
,

逐步取消关于利率上限的 Q 项规则
。

原

来那些有风险倾向的银行最多也只能以利率上限来争取存款
,

现在更可以用利率作为竞争存

款的手段
,

高进高出
,

追逐高风险的长期投资或贷款
,

形成高利率高风险
。

(2 ) 国外风险的强化

经济交往的国外风险有许多不可控因素
,

金融的国际化增加了银行的海外风险
。

例如美

国十大银行之一的汉诺威实业家银行
,

该行以它的全部贷款的十分之一投向墨西哥
、

巴西等

发展中国家
,

八十年代初
,

由于债务危机而濒于倒闭
。

2
.

逆选择和道德危险

危险管理和控制是保险人的主要职能之一
,

不可控风险的存在给存款保险带来一个特别

的问题
,

即所谓的
“

逆选择
” 。

也就是说
,

银行的股东可以从高风险资产中得到高收益
,

而银

行倒闭的损失则由存款人负担
,

因为存款保险则可转嫁给存款保险公司
,

从而导致银行风险

意识的淡化
。

况且在保险安排中投保行对风险所拥有的资料远甚于存款保险公司
,

这就导致

逆选择
。

逆选择还可能为存款保险公司带来另一个问题
,

即
“

道德危险
” ,

也就是由于保险带来投

保行的经营者不诚实或不正直的行为或企图
,

以致引起损失结果或扩大损失程度
。

上述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会由于单` 费率而加剧
,

从而令低风险的银行向高风险银行提供

津贴
,

即所谓吃
“

费率的大锅饭
” 。

因此
,

许多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的最合理的定价应是
,

低风

险低费率
,

高风险高费率
,

即实行
“

差别费率
” 。

3
.

单一费率的缺陷

美国存款保险制度至今实施的仍然是单一费率
。

单一费率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银行有不

同的风险机会成本
,

该制度从而也就失去了运用费率约束银行扩张风险资产倾向的手段
。

这

一问题还由于银行的低自有资本率而加剧
。

八十年代
,

美国银行的自有资本率一般只占全部

资产的 6 %或 7 %左右
,

低的资本率其本身就是刺激冒险经营的因素
,

成则得到高回报率
,

败

则由存款保险公司去料理善后
。

4
.

存户风险意识淡化

可以设想
,

如果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
,

银行发生倒闭
,

存户就要遭受损失
,

因此
,

存户

就会很小心地去选择银行
。

另一方面
,

银行在竞争存款时
,

也会以它们的信誉和稳健去赢得

顾客
。

但是
,

存款保险制度无形中割断了银行信誉与吸储能力之间的联系
。

另一方面
,

形成

存户对存款保险的依赖
,

而忽视对银行稳健性的选择
。

平心而论
,

美国存款保险制度规定 1 00
,

0 00 美元的最高偿付额度
,

其本意就是试图把超

过限极的存款部分与银行的风险挂勾
。

当然
,

从理论上说
,

大额存款人仍然会处于风险中
。

实

际却不尽然
,

因为大额存款人知道
,

即使他们的银行可能濒临破产
,

他们的存款也会得到保

护
,

因为存款保险公司往往会做出兼并安排
,

尤其是对大银行
。



从上分析
,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对稳定金融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

却同时增加了金融体

系的风险
,

是为两造不争的事实
。

因此
,

必须立足于改
,

这也是共识
。

然而
,

经验告诉我们
,

解决问题往往要比发现间题困难的多
。

L 差别费率

差别费率政策的基点是旨在把银行的风险度与存款保险费率档次挂勾
,

打破
“

费率大锅

饭
” ,

以期约束银行高风险资产倾向和利息率竞争倾向
。

差别费率在理论上看来是可行的
,

但

是
,

在技术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有效性却存有疑问
。

首先
,

从技术上看
,

很难有一个合适的量化指标令人信服和满意
。

因为
,

经济波动是可

令银行资产的风险结构发生变化的
,

此外
,

对经济前景预期的不同看法直接关系到对风险资

产定位的判断
。

其次
,

从实践的有效性看
,

银行完全可以把存款保险费的支出等同于租金
、

电费等费用

支出而计人经营成本
,

向顾客转嫁
。

这样
,

差别费率的做法最终还是不能约束银行风险资产

的倾向
。

.2 银行增资

美国银行体系的自有资本率从 1 9 6 1 年的 8肠下降到 1 9 8 7 年的 6 %
,

偿付能力是不足的
。

如果资产价值损失超过 10 %
,

银行就会破产
。

银行增资的政策意图是旨在把银行自有资本与

它的经营风险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

以期达到自我约束的效应
。

银行增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

但

基于约束银行的风险资产倾向
,

恐怕在作用上是比较有限的
。

它的意义仅在于解决银行的偿

付能力问题
。

3
.

降低保额

降低保额
,

比如从现在的 100
,

0 00 美元降低到每个户头只保 1 0
,

0 00 美元或 20
,

0 00 美

元
,

或者当银行倒闭时
,

存款人将失去其存款的 5 %或 10 %
。

该政策意图是把存户推向市场

风险
,

以存户选银行的办法
,

达到对银行风险倾向的外部约束
,

谨慎经营
,

提高银行资产的

安全性和流动性
。

但是该办法在实践上会直接遇到两种阻力
:

( )l 存户在选择银行时必须确

认何者安全
、

何者危险
。

这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
; ( 2) 公众从长期的经验中得

知
,

存款保险公司对于濒临破产的银行往往采取兼并的办法
,

他们的存款一般不会受损失
,

在

这种情况下降低保险金额的意义不大
,

除非存款保险公司放弃作出兼并的安排
。

但是
,

兼并

安排对比清偿安排有许多优越之处
,

存款保险公司不会轻易放弃
。

.4 存款转移

存款转移 (d
e p o s it tr a ns ef r )

,

是联邦储贷保险公司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分别于 1 9 8 2 年和

1 9 8 3 年开始试行的一种新办法
。

具体做法是
,

将倒闭银行所有存款结转给接收银行
,

而后对

超过 100
,

0 00 美元的未受保障的存款部分
,

根据存款保险公司的估算
,

以决定从破产银行的

资产清算中得到补偿的比例
。

该办法与清偿做法不同
,

清偿只保证保险金额部分
,

而存款转移在超过保险金额部分也

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
该法亦与兼并法不同

,

兼并时
,

接收行必须 1 00 %接管被接收行全部

存款
,

必须购买被接收行的资产 (需要存款保险公司补贴 )
。

而存款转移中
,

(下转第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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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4 )是序列 P
,

的历史轨迹

及其动态模拟途径 P S
t

和 内插预

测途径 P F
:

的折线图示对比
。

同时
,

价格形成模型通过递归

系统 C P F 在 1 9 94 年给序列 P
:

赋

值 1 8 1
·

1 1 9 7 而在 1 9 9 5 年给序列

P
:

赋值 2 1 2
.

5 4 8 6
,

因而预测工业

国民收人平减指数在 1 9 9 4 年将较

1 9 9 3 年上涨 1 0
.

7 5 %而在 1 9 9 5 年

将较 1 9 9 4 年上涨 1 7
.

3 5 %
:

此预

测结果的发布提供了对递归系统

C P F 近距外推预测能力外部检验

的可能
。

7 . oa al . 之 口 料 . 5 .8 盯 的 的 O9 , 几 璐 幻

图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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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收行的资产由存款保险公司清算
,

同时
,

未受保障部分的存款往往都被打了折扣
。

显然
,

存款转移做法在技术上处理的 目的
,

是试图促使未受到保障的存款人更加注意调

查他们银行营运的状况
,

形成存户选银行
,

以达到对高风险银行施加市场惩罚的影响
,

迫使

它们倾向于寻找降低风险的办法
。

从这一点上看
,

存款转移法所产生的效应更接近于清偿办

法
,

而因此
,

也带来了同样的负效应
,

即一旦存款人闻言他们银行的些许坏消息
,

甚至谣传
,

都会发生对这些银行的挤兑
,

从而给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
。

这就有违存款保险制度以稳

定金融为目标的初衷
。

在以上四种改革的思路中
, “
差别费率

”

与
“

银行增资
”
是企图从银行内部产生对经营风

险的约束机制
。

而
“

降低保额
”

与
“

存款转移
”

则是企图从银行的外部强制形成对银行经营

风险的约束
。

笔者认为
,

保险毕竟只是危险管理的财务手段
,

尽管可以运用诸如保险费率
,

保险金融

等手段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

但毕竟不能代替其他危险管理手段
。

同时
,

也不能由于保险会导

致淡化行为主体的风险意识
,

而怀疑保险存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

因为
,

银行经营风险的客

观存在
,

决定着存款保险作为银行破产倒闭后的善后财务处理手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随着

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环境
,

存款保险制度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和变革
,

但不能过份依赖于企图

通过存款保险制度的改革解决银行的风险控制问题
。

银行风险管理一靠银行自身风险意识的

强化
,

二靠管理当局的监管效率
。


